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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基原料 牛肉浸粉  

1  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培养基原料牛肉浸粉要求，检验方法，检验规则，标签，包装，运输，贮存。 

本标准适用于培养基原料牛肉浸粉。 

2  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

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 12801-2008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

GB 15981-1995 消毒与灭菌效果的评价方法与标准 

WS/T 232-2002 商业性微生物培养基质量检验规程 

WS 233-2002 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 

GB 9687-1988 食品包装用聚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 

食品卫生检验新技术标准规程手册（2004年） 

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(2015年版)三部 

国家质检总局第75号令（2005年）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

3   定义 

下列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 

3.1 牛肉浸粉   

是各种微生物培养基、发酵工业的基础性原料。 

本品采用新鲜牛肉，经低温浸提，微孔过滤，真空干燥采而成的淡黄色粉末。生产过程应符合

GB 12801-2008和GB 15981-1995的规定。 

3.2 培养基原料 

是指专供微生物培养、分离、鉴别、研究和保存用的营养品。 

3.3 干燥失重 

指所测物体在105℃条件下蒸发掉的全部水分。本项检测应符合WS/T 232-2002的规定。 

3.4 炽灼残渣 

是指所用试剂在700℃-800℃条件下灼烧至恒重，灼烧之后所剩下的无机物的重量。 

3.5 总    氮 

是用凯氏定氮法所测定蛋白质中全氮的含量。 

3.6 氨 基 氮 

是测定水解蛋白中游离氨肽氮的肽类含量。这种方法表示了蛋白质的水解程度。 

4   要求 

4.1 感官指标 

本品色泽为淡黄色，易吸潮。 

4.2 性能指标 

见表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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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 

4.3 净含量 

净含量负应符合国家质检总局第75号令的规定，同批产品的净含量不得低于标签上标明的净含

量。 

5   检验方法 

5.1 采样 

5.1.1 采样原则 

    所采样必须具有代表性，要考虑到各种影响样品质量的因素，防止样品受到外源性污染，防止

样品吸湿防止样品变质和细菌生长。 

5.1.2 采样工具与方法 

    应用药勺随机取出三个阶段的样品，即前样、中样和后样。 

5.2 感官检查 

5.2.1 取本品10克置于光明的地方，通过肉眼观察其颜色及性状，用嗅觉感受其气味。 

5.2.2 另取本品2克溶于100毫升水中，加热溶解之后并观察其水溶性。 

5.3 干燥失重的检测  

5.3.1 检测准则 

本项检测应符合WS 232-2002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的规定。 

5.3.2 仪器设备 

a) 电热恒温干燥箱（温控105℃）； 

b) 扁形称量瓶（5cm）； 

c) 干燥器（内盛无水氯化钙）； 

d) 电子天平（感量为0.001克）； 

e) 干燥剂。 

5.3.3 检验方法 

取供试品牛肉浸粉，混合均匀(如为较大的颗粒,应先迅速捣碎使成2mm以下的小粒)。精密称

定1g牛肉浸粉置扁形称瓶中105℃干燥至恒重，从减失的重量和取样量计算牛肉浸粉的干燥失重。 

  牛肉浸粉干燥时，应平铺在扁形称瓶中，厚度不可超过5mm，放入干燥箱或干燥器进行干燥

时，应将瓶盖取下，置称瓶旁，或将瓶盖半开进行干燥；取出时，须将称瓶盖好。置干燥箱内干燥

的牛肉浸粉，应在干燥后取出置干燥器中放冷至室温，然后称定重量。 

5.4 炽灼残渣的检测   

5.4.1 检测准则 

本项检测应符合食品卫生检验新技术标准规程手册（2004年）的规定。 

5.4.2 设备 

a) 坩埚； 

b) 电子天平（感量为0.001克）； 

c) 电阻炉； 

d) 干燥器。 

5.4.3 检测方法和结果的计算

名          称 指        标 

干   燥  失  重  ≤6.0% 

炽   灼  残  渣   ≤13.0% 

总           氮   ≥14.0% 

氨     基    氮 ≥2.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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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供试品中的牛肉浸粉2.0g，置已炽灼至恒重的坩埚中，精密称定，缓缓炽灼至完全炭化，放

冷至室温；在700~800℃炽灼使完全灰化，移置干燥器内，放冷至室温，精密称定后，再在700~800℃

炽灼至恒重，精密称定即得。 

5.5 总氮的检测   

5.5.1 检测准则 

本项检测应符合食品卫生检验新技术标准规程手册（2004年）的规定。 

5.5.2 试剂 

a) 硫酸钾或无水硫酸钠； 

b) 硫酸铜粉末； 

c) 硫酸； 

d) 氢氧化钠40%； 

e) 硼酸溶液2%； 

f) 锌粒； 

g) 溴甲酚绿。 

5.5.3 设备 

a) 凯氏烧瓶500ml； 

b) 小漏斗； 

c) 氮气球； 

d) 锥形瓶500ml； 

e) 冷凝管。 

5.5.4 检测方法 

    取供试品中的牛肉浸粉适量（约相当于含氮量25—30mg）,精密称定，置于干燥的500ml凯氏

烧瓶中；然后依次加入硫酸钾（或无水硫酸钠）10g和硫酸铜粉末0.5g，再沿瓶壁缓缓加硫酸20ml；

在凯氏烧瓶口放一小漏斗使烧瓶成45℃斜置，用火缓缓加热，使溶液的温度保持在沸点以下，待泡

沸停止，强热至沸腾，等溶液成澄明的绿色后，继续加热30分钟，放冷。沿瓶壁缓缓加水250ml，

振摇使混合，放冷后，加40%氢氧化钠溶液75ml，注意使沿瓶壁流至瓶底，自成一液层，加锌粒数

粒，用氮气球将凯氏烧瓶与冷凝管连接；另取2%硼酸溶液50ml，至500ml锥形瓶中，加甲基红-溴

甲酚绿混合指试液10滴；将冷凝管的下端插入硼酸溶液的液面下，轻轻摆动凯氏烧瓶，使溶液混合

均匀，加热蒸馏，至接受液的总体积约为250ml时，将冷凝管尖端提出液面，使蒸汽冲洗约1分钟，

用水淋洗尖端后停止蒸馏；馏出液用硫酸滴定液（0.05mol/L）滴定至溶液由蓝绿色变为灰紫色，

并将滴定的结果用空白试验校正。 

5.5.5 检测结果 

每1ml硫酸滴定液（0.05mol/L）相当于1.401mg的N 

5.6 氨基氮的检测   

5.6.1 检测准则 

本项检测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(2015年版)三部的规定。 

5.6.2 试剂和设备 

a) 容量瓶100ml； 

b) 烧杯200ml； 

c) 磁力搅拌器； 

d) 氢氧化钠标准溶液0.05N； 

e) 甲醛溶液36%； 

f) 微量滴定管10ml； 

g) 酸度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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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.3  检测方法 

从供试品中取5.0ml样品，置于100ml容量瓶中，加水至刻度，混合后吸取20.0ml置于200ml烧

杯中加60ml水，开动磁力搅拌器，用0.05N氢氧化钠标准溶液滴定至酸度计指示pH=8.2。 

    加入10.0ml甲醛溶液混匀。再用0.05N氢氧化钠标准溶液滴定至pH=9.2，记下消耗0.05N氢氧化

钠标准溶液的毫升数。 

同时取80ml水，先用0.05N氢氧化钠溶液调节至pH为8.2，再加入10.0ml甲醛溶液。用0.05N氢

氧化钠标准溶液滴定至pH为9.2，做试剂空白试验,记下消耗0.05N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毫升数。 

5.6.4 计算 

   

(V1-V2)×N×0.014 

X=——————— ×100 

5×V3/100 

 

式中：X － 样品中的氨基氮的含量，g/100ml； 

V1 － 测定用样品稀释液加入甲醛后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，ml； 

V2  － 测定空白试验加入甲醛后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体积，ml； 

V3 － 样品稀释液取用量，ml； 

N －  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当量浓度； 

0.014 － 1ml1N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相当氮的g数。 

5.7 净含量的测定 

5.7.1 仪器 

1.0克感量天平 

5.7.2 检测方法和结果计算 

用感量1.0克天平，称5个单件定量包装商品，扣除包装容器的质量，即为净含量。取平均值。 

6   检验规则 

6.1 检验方式 

产品检验采用出厂检验的方式进行。 

6.2 出厂检验 

6.2.1 产品出厂前应逐批进行出厂检验。检验合格后，方可准许出厂。 

6.2.2 以同批生产的产品组成一检验批，按5.1规定的采样方法每批共采样300g（前，中，后样各

100g）。 

6.2.3 出厂检验的项目为本标准的全部项目。 

6.3 判定 

    出厂检验的项目全部合格，该批产品判定为合格。有任意一项不合格，允许加倍抽样进行复验。

复验再不合格，该批产品判为不合格。     

7   标签、包装、运输和贮运 

7.1 标签 

在产品的标签应标明以下内容：培养基原料、产品名称、英文名称、所属类别、企业商标、单

位名称、地址、使用说明、执行标准、执行标准号、批号、合格证、净含量。 

7.2 包装  

7.2.1  产品应采用无毒塑料瓶或者食品包装袋作为内包装，包装材料应符合GB9687-1988的规定。

包装规格为250g/瓶、10kg/袋或25kg/袋。包装要求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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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) 对用塑料瓶包装的，必须对封口打蜡并用无毒塑料袋紧贴塑料瓶封好； 

b) 对用食品包装袋包装的，必须抽成真空并用封口机封好，外面再用一食品包装带将其 

严格密封。 

7.2.2  外用650#纸板箱包装，在纸板箱上必须贴上标签（标签内容见7.1）封好纸箱后并注好“小

心轻放，贮放于阴凉干燥处”的标志。 

7.3 运输 

本标准产品运输和贮存中不得与有污染的物质混装，混运。运输时应注意防雨，防潮。 

7.4 贮存 

本标准产品应在阴凉干燥、通风处保存。 

7.5 保质期 

在符合上述包装、运输、贮存的条件下，产品保质期为三年。 

 

 

 


